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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师事务所（全称）专项整治情况自查报告（模板）

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：截至2021年6月30日股东或合伙人是否符合执业许可情况，2021年北京地区事务所（不含外地分所）上半年业务收入情况；是否按要求进行年度报备、业务报备（含自查期间业务报备补报）情况；企业注册登记信息、联系方式等发生变化的，是否及时办理财政变更手续。
1、 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情况
    有此类情况：
1.截至2021年7月7日，未向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服务部提交2021年年检资料的会计师事务所，需按通知要求开展“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”专项整治自查，认真核实相关情况，包括挂名执业具体人员情况及其社会保险缴纳、劳动合同签订、人事档案存放、业务报告出具等情况。
2.截至2021年7月7日，已向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服务部提交2021年年检资料的会计师事务所，如有补充说明的情况，也按通知要求开展“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”专项整治自查，认真填写相关情况。
无此类情况请简要报告注师人员数量及管理情况。
二、网络售卖审计报告情况
有此类情况，售卖网站的名称和网址，描述具体网络售卖审计报告的广告和商品服务信息。
三、注册会计师超出胜任能力执业情况
1.有超出胜任能力执业情况的，请详细说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务承接、人员委派、利润分配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况。
2.请分别对2020年度和2021年6月30日前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数量超过100份的说明具体情况；
四、整改措施
存在上述专项整治问题的，要认真分析原因，提出整改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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